附件4：

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草案）起草说明

为规范实施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裁量权，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起草了《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草案）》《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草案）》和《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确认裁量权基准（草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一是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制度的需要。编制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是法治政府建设在执法领域的具体表现，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二是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有效实施的需要。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有利于统一行政执法标准，避免行政执法中出现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畸轻畸重、类案不同罚等现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需要。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有利于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建立良法善治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公国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23〕11号）关于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有关要求起草本草案。
三、主要内容
综合考虑近年来交通运输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结合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执法实际，此次起草的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主要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三类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裁量基准的划分。
（一）行政处罚
根据执法门类差异，对公路路政、道路运政、航道行政、港口行政、水路运政、公路水路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公路水路工程招投标管理、安全生产及其他共9个领域、462项违法行为的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了划分。
（二）行政许可
对省本级实施的112项行政许可事项的裁量权基准进行了划分。
（三）行政确认
对省本级实施的5项行政确认事项的裁量权基准进行了划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在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事项中，此次起草的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未将“违反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共42项）”纳入，主要原因是我省尚无危险货物港口、船舶及可以开展危险货物水路运输的航道；未将“地方海事领域的违法行为（共296项）”纳入，主要原因是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已经制定了该领域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按照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有关精神和工作原则，上级已经制定完善的裁量权基准，下级直接适用，如有需要可细化量化。
